人文学院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评审工作实施办法
一、 人文学院教育基金会奖项及评审要求
	奖项名称
	等级金额（元）
	要求
	人数及备注

	燕宝奖学金
	10000
	1、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2、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，在校期间未受过通报批评或其他处分；
3、具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，尊敬师长，身心健康，热爱集体，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；
4、学习刻苦认真，学业成绩优秀，有突出科研成果，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1) 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（或本领域）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布论文；
2) 以前两顺位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；
3) 在国际/国家级重大的学术科研、创新实践等竞赛性活动中取得二等奖及以上荣誉。
5、同等条件下，宁夏籍学生优先获得。
	人数：1人

注：“燕宝奖学金”可与国家奖学金等其他奖学金重复获得。

1、评审委员会由校友服务与基金事务处分管校领导任评审委员会主任，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部分院系、校友服务与基金事务处主要领导及专家任委员会成员；
2、每年10月底前拟定评审通知，并下发至学生处及研究生院；
3、凡符合条件的学生自愿申报、填写“燕宝奖学金”申请表及佐证材料（论文、证书、发明专利等复印件），经院系初评后，学生分别上报学生处、研究生院审定后，材料报送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确定获奖名单；

	郑格如奖学金
	一等10000元/名；二等5000元/名
	一等奖：德智体全面发展、品学兼优
二等奖：品德端正、进步明显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
	人数：二等硕士1人，二等博士1人



二、评定流程
[bookmark: _GoBack]① 学生自我介绍，限时 3 分钟
② 由评委随机提问，申请者进行回答，限时 2 分钟。
③ 最终由评委进行打分，每人 100 分。按照奖项平均得分由高至低排序确定学院推荐人，并将最终推荐名单进行公示。
④ 评审时间：2025年10月22日上午9：00

